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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都市更新推動小組第八次會議紀錄 
壹、 時間：96 年 4 月 19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貳、 地點：本會 610 會議室 

參、 主席：張副主任委員景森          紀錄：柯茂榮、江明宜 
           內政部林次長中森                 
                                            
肆、 出（列）席單位及代表：（詳簽到表）  

伍、 主席致詞：（略） 

陸、 各單位發言：（略） 

柒、 會議結論： 

一、 報告事項 

（一）確定上次會議決議及辦理情形報告。（內政部營建署） 

1.洽悉。 
2.確定上次會議決議，並請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依決

議事項積極辦理。 

（二）本（96）年度都市更新示範計畫補助經費分配（內政

部營建署） 

1.洽悉。 
2.請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儘速辦理後續作業。  

（三）澎湖縣馬公市新復里周圍地區都市更新計畫，重建區

段內「情報站」及「中正堂」建築物遷移案 
1.請國防部將「情報站」遷移至軍方澎湖營區內之其他

建築物，整修該建築物所需經費，以不超過「情報站」

補償費為原則，由國防部於五月底前提交澎湖縣政府

執行整修工作，至於原「情報站」建築物，國防部辦

理報廢後，交澎湖縣政府拆除。 
2.「中正堂」之建築物，產權仍維持國防部所有，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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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保留軍民共用為原則。惟為便利後續澎湖縣政府辦

理整體規劃及招商作業，該建築物由國防部提供參與

都市更新，請該部於五月底前提出使用需求，交澎湖

縣政府研議納入招商文件中，該建築物無使用需求或

需報廢時，再與縣府協商交其處理。 
3.另本案重建區段內莒光新村土地，以當期土地公告現

值有償撥用，請縣府儘速辦理，並請國防部軍備局協

助。 
 

二、討論事項 

（一）提案一：台南縣新化鎮虎頭埤風景區入口門戶更新

先期規劃案 

決議： 

1.台南縣政府原先提報本案之目的係為改善風景區入口門

戶環境品質及提高土地利用價值，規劃辦理方向正確。 

2.台南縣政府經評估後，認為執行開發計畫時機尚未成

熟，未來俟有充分住、商及旅館開發之需求後，再妥予

規劃更新計畫並辦理招商乙節，考量都市更新開發，辦

理過程需要長時間之整合及相關地權清理完畢後始得

以實施。因此，仍請台南縣政府持續推動完成相關前置

作業，以待開發時機到來時即可辦理招商實施之。 

3.台南縣政府辦理本案都市更新時，對於公有土地遭佔用

之處理上，應提出配套處理方案，並採更積極之作為，

以利都市更新業務之推動。 

 

捌、臨時動議 
提案：為嘉義市火車站附近地區都市更新案，擬配合先期規

劃成果，撤銷部分地區之列管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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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1.本案劃定之範圍，於「嘉義市都市更新先期規劃總結報

告修正案」調整都市更新示範地區範圍完成前，仍應維

持原暫緩處分之限制，以利都市更新之整合。 

2.同意嘉義市政府依先期規劃研究結果，調整本案更新示

範地區及範圍。並請嘉義市政府配合更新示範地區及範

圍之調整，函請各公有土地管理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及

其監督機關，配合修正本案公有(營)土地暫緩處分之範

圍。 

 

玖、散會：下午 13 時 00 分。 


